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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主委，第一個問題，上次我質詢你時，

曾經詢問你出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一事，當時你說，今年 1 月因有要公不克出席，去

年 11 月則尚未就任金管會主委。請問主委，你是何時上任？你是不是去年 10 月就上

任？ 

 

主席：請金管會李主任委員說明。 

 

李主任委員瑞倉：主席、各位委員。去年 10 月 27 日。 

 

黃委員國昌：既然如此，為何你會跟我說，去年 11 月召開會議時，因為你尚未就任，

所以沒有出席？你是不是說錯了？ 

 

李主任委員瑞倉：我應該是說錯了。 

 

黃委員國昌：那天你有沒有出席？ 

 

李主任委員瑞倉：我還要再查查。 

 

黃委員國昌：你查過之後，請以書面回復我，關於 11 月 17 日的會議，金管會是由誰

出席、你們在會裡又提出何事？另外，我要拜託主委，在這裡詢答是一件很嚴肅的事

情，以後請你據實回答，不要閃躲或給予虛偽的答案。 

 

李主任委員瑞倉：我不是故意如此，實在是我的行程太多。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但是你明明在去年 10 月到任，上次詢問你出席 11 月 17 日

的會議一事，你卻回答那時尚未到任。 

 

李主任委員瑞倉：當時應該是我聽錯時間。 

 

黃委員國昌：好。第二個問題，關於今年度的這些基金預算，我看到你們在裡面編列有



金融知識線上競賽的預算，這個活動有助於學生對金融知識的了解，我覺得立意非常良

好，但是我看了你們歷年編的預算，每年的代辦費都編列 100 萬元，獎金編列 130 萬

元，為什麼每年的代辦費都這麼高？ 

 

李主任委員瑞倉：這部分請林處長說明一下。 

 

主席：請金管會綜合規劃處林處長說明。 

 

林處長志吉：主席、各位委員。這個活動歷年來舉辦過很多次，100 萬元是代辦費用，

其他是提供給參加團隊的各項獎金。 

 

黃委員國昌：這我知道，我的問題是代辦費為什麼這麼高？ 

 

林處長志吉：因為代辦費包含一部分綠島等離島來參加的交通費…… 

 

黃委員國昌：我從過去的決算裡完全看不到細目，你們可否提供去年、前年這 100 萬元

代辦費執行的細目？ 

 

李主任委員瑞倉：可以。 

 

黃委員國昌：幾天可以提供出來？ 

 

李主任委員瑞倉：一星期內好不好？ 

 

黃委員國昌：好。第二，去年的獎金你們編列 130 萬元，但你們發的新聞稿說，實際發

出去 34 萬元的獎金，請問其他的錢去哪裡了？ 

 

林處長志吉：其他的錢如果沒有發出去，就還是回到國庫。 

 

黃委員國昌：這樣我就很好奇，這個競賽不是從去年或是今年才開始舉辦，你們每年的

獎金都編列 130 萬元這麼高額的預算，但實際上只發出 34 萬元，金融研訓院有把剩下

的錢退回給這個基金嗎？ 

 

李主任委員瑞倉：我們再詳細看一下。 



 

黃委員國昌：今天審預算時請你們提出這筆獎金過去發放的細目，同時，解釋清楚為什

麼只發放 34 萬元，但每年還是編列 130 萬元的預算？請你們準備好並提出詳細資料。 

 

李主任委員瑞倉：是。 

 

黃委員國昌：接著，金融監督管理基金有一部分要處理金融機構退場，大家都很關心，

去年我也曾針對幸福人壽及國寶人壽國庫代墊 303 億元這件事情提出質詢，最近最高法

院撤銷原本高等法院對鄧文聰交保的裁定書中也寫得很清楚，到目前為止，鄧文聰最少

還有 58 億元的不法所得尚未追回。上次我問你們，2015 年這件事情一爆發時，有很

多公民團體與學者提出質疑，他們認為這是拿國庫的錢去幫這些無良的金融機構擦屁

股。你們當時特別發了一則新聞稿說你們會追究負責人的責任，保留資產後續處理，而

且會向法院申請民事訴追，絕對不會有求償無門的情況。為什麼我在金管會的網站裡完

全看不到你們現在求償的狀況？請問從哪裡可以獲得求償狀況最完整的資訊？ 

 

李主任委員瑞倉：求償的部分是由安定基金處理。 

 

黃委員國昌：不管是安定基金處理還是金管會處理，金管會的網站針對每個人壽監管的

情況都設有一個專區，但裡面的內容都是空白的。因為那些基金全部都是你們管的，你

們可否承諾將求償的情況清楚揭露在網站上？ 

 

李主任委員瑞倉：據我所知他們都是在進行中。 

 

黃委員國昌：我當然知道是在進行中，大家在意的是你們有沒有認真去求償。今天本席

要求金管會把國庫繳出去的錢的事後追償狀況一筆、一筆清楚列出，這樣有很困難、有

很過分嗎？ 

 

李主任委員瑞倉：假使是可以公開的資訊，我們會請求安定基金…… 

 

黃委員國昌：包括立法院的資訊中心要知道你們實際求償的狀況都必須透過發問卷的方

式得知，資料來源全部都是金管會，我的要求非常簡單，如果你們可以回答預算中心，

而且要預算中心用問卷的方式問這些全體納稅人都應該有權利知道的資訊，請問金管會

可否將求償的資訊公開揭露清楚？ 

 



李主任委員瑞倉：這方面的公開透明我們儘量努力。 

 

黃委員國昌：你們應該有判決吧？ 

 

李主任委員瑞倉：有一審的判決。 

 

黃委員國昌：請將求償的狀況清楚列出，讓大家得以追蹤，讓大家看我們的政府部門，

特別是金管會有沒有做到你們 2015 年所說的，絕對不會有求償無門的情況。這樣客觀

地檢驗金管會揭露資訊有沒有困難？ 

 

李主任委員瑞倉：應該沒有困難。 

 

黃委員國昌：需要多久時間？ 

 

李主任委員瑞倉：我們在一個月內瞭解整個狀況。 

 

黃委員國昌：我在 2016 年 6 月說過，這件事情我一定會追到底，2016 年你們沒有揭

露任何資訊，所以我自行到司法院的判決公開系統一筆、一筆尋找、核對。去年我看到

的狀況是你們向鄧文聰求償 3,400 萬元，判決是原告之訴駁回；求償 3,383 萬元，判

決也是原告之訴駁回。那次質詢時我特別提醒你們，對求償這件事情一定要認真，今年

你們求償 3,400 萬元再度被駁回，求償 180 萬元也被駁回。去年整年度你們針對幸福

人壽訴訟的結果是一輸再輸，真的有認真求償嗎？ 

 

  再看到國寶人壽的部分，你們第一次訴訟求償 6,000 萬元，結果是敗訴，駁回。判

決理由是，因為這兩個人做這件事情高層有同意，所以他們兩人不用負責，那麼接下來

你們要不要去追究高層的責任？ 

 

李主任委員瑞倉：訴訟技術上的部分我們會…… 

 

黃委員國昌：這不是訴訟技術方面的問題，今天主導訴訟的是金管會轄下的基金，如果

這些基金是由金管會監督，但金管會又推卸責任說那是下面的人處理的，金管會不是很

清楚，主委覺得這樣的態度正確嗎？難道我們審預算時要用全體納稅人的錢去撥補過去

虧損的金額，金管會不用針對有沒有認真求償這件事情負起責任嗎？ 

 



李主任委員瑞倉：還是會由金管會負起最後的責任。 

 

黃委員國昌：對嘛！或許你們太忙了，所以沒有注意到訴訟是怎麼輸的，你們未必有去

看判決書裡寫的東西，我看完判決書之後問你們，第一件求償 6,000 萬元敗訴的原因是

因為高層有同意，那麼你們要不要繼續追究高層的責任？ 

 

李主任委員瑞倉：剛才委員提到的幾個敗訴案，安定基金都有上訴。 

 

黃委員國昌：有上訴沒有錯，但若是你們繼續對這兩個人上訴，卻沒有將一審判決書中

所指應該要負責任的高層列為被告，你們繼續上訴會贏嗎？ 

 

李主任委員瑞倉：這個我們進一步來研究。 

 

黃委員國昌：關於國寶人壽去年 11 月底最新的判決，媒體好像都很高興地報導：國寶

人壽被這兩個人惡搞，判賠 1 億元。請問主委是否知道損害賠償額有多少？損害賠償額

有 4.94 億元，為什麼只要求償 1 億元？根據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重訴字 677 號

判決，法官認定的損害賠償額有 4.94 億元，你們只求償 1 億元的理由為何？ 

 

李主任委員瑞倉：向黃委員說明一下，保險業應該不會再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 

 

黃委員國昌：不是啦！我現在問你的問題很具體。 

 

李主任委員瑞倉：針對已經發生的案子，若是我們不夠努力訴訟，我會請同仁一起來努

力。 

 

黃委員國昌：你每次都在這裡講空話，我的問題很具體，如果你不清楚，回去問也沒有

關係，我只要一個很簡單的答案。法院的判決書裡很清楚地說，造成的損害最少有 4.94 

億元，為什麼你們起訴只求償 1 億元？這樣是有認真求償嗎？ 

 

李主任委員瑞倉：它大概是分階段，這部分請李局長說明。 

 

黃委員國昌：可以啊！請局長說明。 

 

主席：請金管會保險局李局長說明。 



 

李局長滿治：主席、各位委員。委員一直很關心訴訟求償的事情，其實我們也再三地督

促安定基金，在個案部分委外求償或是內部的部分都必須非常努力，至於個案的部分，

我們還要再瞭解為什麼只求償 1 億元，有可能是因為先階段性地一部分請求之後，看法

院判決結果再決定是否繼續追償，有些則是涉及訴訟技巧的問題，細節部分是否容我們

向安定基金瞭解得更清楚之後再向委員報告？ 

 

黃委員國昌：可以。請你回去瞭解後，第一個，你們剛才承諾的，所有訴訟的結果，包

括求償的進度，都要很清楚地在網站上公開揭示。要不然資料全部都藏在你們內部，請

問大家該如何監督？第二個，到目前為止，你們現在遇到的這些判決，你們接下來打算

怎麼辦？要不然拿納稅人的錢去墊付都很慷慨，真的要追究應該負責的人的責任時就慢

吞吞、軟趴趴、慢半拍。 

 

李主任委員瑞倉：跟委員說明，有關未來訴訟要如何因應這部分，是否容許我們口頭向

委員報告，不要形諸於文字？ 

 

黃委員國昌：不要，你不必口頭向我報告，資訊該如何公開就如何公開，至於訴訟策略

方面的事情，你不用跟我講，沒有關係，可以嗎？OK，謝謝。 


